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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项整治工作宣传学习资料：

容错纠错典型案例通报

邕宁区：容错纠错 为实干者撑腰鼓劲

“容错纠错机制的运用，让我们消除了‘做得多、错得多’的重重顾虑，激励我们更积极地开展工

作，我们干事创业更有劲头了。”邕宁区住建局负责人感慨说道。

近日，邕宁区纪委监委办理一起住建部门审核把关不到位导致危改补助错发的容错纠错案例。

“黄某解等 14 户农户被剔除出扶贫对象后仍然发放危改补助合计 14.34 万元，城区住建局负有相

应责任，应当追责。”邕宁区纪委监委案件审理室杨孟春表示：“我们对住建局免予问责，理由是该案

例符合‘三个底线’的原则，案件的发生主要是信息通报机制不健全，住建局没有触碰纪法红线，也没

有谋取私利，而且在短时间内采取补救措施，追回错发的资金，挽回了损失，所以启动容错纠错机制，

对住建局负责人予以谈话提醒处理。”

为防范容错纠错“人情化”、“随意化”，邕宁区坚持整改纠错、纪法红线、公私分明“三个底线”。

即把当事人是否认真纠正错误、是否主观故意违纪违法、是否谋取私利等三个标准，作为是否容错的必

要条件和重要前提，体现底线思维，审慎、准确把握容错纠错尺度。同时，严格执行启动、调查、报告、

审批、实施等环节，提高问责和容错纠错工作的严肃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

2019 年以来，邕宁区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三个区分开来”指示要求及新修订的《中国

共产党问责条例》精神，启动容错纠错处理问题 5 起，为担当实干者撑腰鼓劲，营造干事创业良好氛

围。

（来源：广西纪检监察网 发布时间：2019 年 10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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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阳县纪委通报三起容错纠错典型案例

为不断激励全县广大党员干部在新时代有新担当新作为，宾阳县纪委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

个区分开来”的重要要求，大胆探索创新，积极开展容错纠错工作，激发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热情。近

日，宾阳纪委在全县通报了三起党政干部干事创业容错纠错典型案例。

1．黎塘镇人民政府干部李维振在征地工作中失职问题容错纠错。2016 年 8 月。黎塘镇政府安排

镇干部李维振接手南宁浮法玻璃生产线整体搬迁升级改造项目征地拆迁工作，虽然该项目在征地拆迁工

作中遗留问题比较多，面对困难和挑战，该同志没有推诿，而是从大局出发积极主动开展工作。但由于

交接工作时上任负责同志没有全部交代已征土地情况，李维振以为韦某平户未曾获得征拆补偿款，于是

未经核实的情况下，为其制作房屋补偿协议书并与其签订，导致韦某平户重复领取了房屋拆迁补偿款

2769 元。而对重复领取的房屋拆迁补偿款, 李维振能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全数追回。2018 年 10 月，李

维振受到诫勉谈话处分。

容错理由及依据：本案中，李维振负责南宁浮法玻璃项目征地拆迁工作以来，该项目征地拆迁遗留

问题比较多，面对困难其积极履职、主动作为、勇于担当，且认错态度较好，没有为个人、他人或单位

谋取不当利益。根据自治区党委办公厅《关于印发〈深入推进激励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工作实施方

案〉等 6 个文件的通知》（厅发〔2019〕67 号）中《容错纠错办法（试行）》第七条第（五）项“积

极主动挽回损失、消除不良影响，不是坐视不管、任其发展”和第九条第（二）项“出现失误、错误和

损失较重，经积极整改纠正，有效挽回或减轻损失的，酌情予以免责或减责”规定予以容错，对李维振

同志采取第一种形态处理。

2．县教育局干部罗立宏违反工作纪律问题容错纠错。2018 年 12 月 19 日上午，以马某等人为代

表的原民办、代课教师约 30 人聚集在宾阳县人民政府上访，且情绪较为激动。当天，宾阳县教育局及

相关镇、部门的工作人员全力向聚集人员做好政策解释和劝说工作，同时想方设法疏散以上人员。为了

进一步做好疏导工作，上午 11 时左右，宾阳县教育局干部罗立宏私下约马某一起用餐并深入沟通，马

某表示同意并邀请相关上访代表一行数人到县城小南风鱼生馆共同进餐，期间罗立宏与上访代表饮酒长

达 3 个小时，违反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2019 年 6 月，罗立宏受到诫勉谈话处分。

容错理由及依据：在本案中，罗立宏初衷是为了解决重大信访事件，避免聚集群众情绪激化和影响

党政机关办公秩序，属于特殊情况下的灵活工作方式，且没有公款消费和个人牟取私利情节。根据自治

区党委办公厅《关于印发〈深入推进激励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工作实施方案〉等 6 个文件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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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发〔2019〕67 号）中《容错纠错办法（试行）》第七条第（二）项“出于公心、没有为个人、他

人或单位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规定，决定适用容错纠错机制，运用第一种形态对罗立宏同志进行诫勉谈

话。

3．原县扶贫办主任单松松在差旅费报销审核把关不严问题容错纠错。根据上级转交的问题线索，

经查县扶贫办存在差旅报销管理不规范等问题。该单位领导对差旅费报销没有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审核，

且没有专门研究出台本单位公务差旅管理办法，存在虚报冒领部分差旅费 10910 元，单松松作为时任

县扶贫办主要负责人，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目前虚报冒领的差旅费已全部清退完,2019 年 4 月，单松松

受到诫勉谈话处分。

容错理由及依据：在本案中，单松松作为时任县扶贫办领导，积极履职、努力工作，与县扶贫办同

志长期以来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助力宾阳县在 2017 年自治区对全区 105 个有脱贫开发工作任务的

县(市、区)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中荣获非贫困县考核一等奖、2017 年南宁市组织的第三

方评估工作中获得全市第一名的成绩。根据《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以及自治区党委办公厅《关于印

发〈深入推进激励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工作实施方案〉等 6 个文件的通知》（厅发〔2019〕67 号）

中《容错纠错办法（试行）》第七条第（六）项“其他可以容错的情形”和第九条第（二）项出现失误、

错误和损失较重，经积极整改纠正，有效挽回或减轻损失的，酌情予以免责或减责，决定适用容错纠错

机制减责处理，运用第一种形态对单松松同志进行诫勉谈话。

（来源：宾阳县纪委监委 发布时间：2019 年 9 月 5 日）

彬州市：通报 2 起党政干部干事创业容错纠错典型案例

为不断激励全市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在新时代有新担当新作为，为勇于改革创新的干部撑腰壮胆，激

发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激情。11 月 30 日，彬州市纪委在全市通报了 2 起党政干部干事创业容错纠错

典型案例。

1．行政审批服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池利锋，按照《彬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建立行政审批容缺

受理机制的通知》（彬政办发〔2018〕13 号）文件精神，在主持办理我市泾河彬州市城区段综合治理

项目、泾河西区采空区生态修复及城区绿化亮化提升工程、大佛寺石窟环境保护提升及周边文化旅游发

展项目、渭化集团 30 万吨/年煤制乙二醇项目等 5 项经济社会和民生发展的重点建设项目时，虽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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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批复文件，但充分考证我市项目建设的实际情况，考虑相关批复办理程序复杂、时间较长，一定程

度影响重大建设项目建设进展，站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敢于担当，敢于决策，及时发放了行政

许可决定及相关证照，加快了项目建设的进程。根据《彬州市党政干部干事创业容错纠错办法（试行）》

第五条第二款之规定，对池利锋同志予以容错免责。

2．林业局党委书记、局长张西桥，在未得到咸阳市林业局批复同意的情况下，决定建设 2016 年

天然林保护工程和三北防护林工程，鉴于林业工程季节性强、项目计划任务下达晚，且林业局实施林业

工程符合咸阳市林业局《关于下达 2016 年全市营造林初步建议计划的通知》精神。根据《彬州市党政

干部干事创业容错纠错办法（试行）》第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对张西桥同志予以容错免责。（彬州市纪

委监委）

（来源：秦风网 发布 时间：2018 年 1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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